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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節目若含有不適合兒童觀看的材料或可能會使某些觀眾感到不

安的材料，應附有勸喻或警告字句，並對有問題的內容加以聲明。該

等字句及聲明應在節目開始前或節目正式播出前顯示。聲明的內容，

用字應該清晰、合乎事實，並提供所需的資料，以提醒觀眾有哪些材

料會令他們感到不安或反感。

l1A. 關於外購作直接轉播的頻道，倘若持牌人符合下列條件，可被

當作已遵從第11段的規定:

( a) 對於播放性質類似節目的專題頻道(例如音樂錄像、體育、

時裝表演及自然生態紀錄片) .但不包括戲劇及電影頻道，

持牌人應每小時及在頻道轉換的時候，在榮幕上顯示該頻

道的圖標/節目分類標記至少四秒，使觀眾知道頻道的性

質。所採用的圖標/節目分類標記應為香港觀眾所熟悉的

(例如 PG代表「家長指引」類別、 M代表「成年觀眾」類別)。

(b) 對於播放劇集及電影的頻道，每個劇集及電影節目均應標

明分類。上文第lIA(a)段提述的圖標/節目分類標記，應

在劇集或電影節目開始播放時顯示至少四秒。

lIB. 關於外購作直接轉播頻道播放的節目，倘若持牌人已按照上文

第 11 A(a)或 lIA(b)段提述的方式顯示勸喻或警告字句，便無須依照規

定，對有問題的內容加以聲明。

12. 持牌人應盡可能在宣傳片及/或宣傳節目中，向觀眾發出勸喻

或警告，並/或把這些資料刊登在其以印刷或電子方式出版的節目指

南及/或提供予他人發布的節目表上。

成人節目或頻道的宣傳材料

13. 編排播出有關成人頻道或節目的宣傳資料時，應考慮前後接連

節目的性質是否適宜加插該等宣傳資料。作出考慮時，應顧及可能會

收看節目的觀眾類別。這類材料不應在以見童為對象的頻道播放，也

不應在以兒童為對象的節目或接近該等節目的時間播放。這類材料若

安排在非供成人觀看的節目或接近該等節目的時間播放，便不應含有

不適合十八歲以下人士觀看的片段或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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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平ttt!f星r ifl lfJ ElIJllB

一般鹿則

14. 除上文第 1 至 2段所載的一般原則外，這類電視節目服務並無其

他特別規定需要遵守。

香港股費電靚BIl藹

15. 持牌人必須遵守上文第10段的規定。

N ff!J須i!i/ff雪ifllfJElIJllB

為香港一般公眾人士捏供的BIl務

16. 持牌人必須遵守上文第10至 13段的規定。

為酒店住客及其他特別重體捏棋的BIl務

17. 持牌人應確保在播放任何可能含有不適合兒童觀看材料的節目

前，用以下或類似字句通知觀眾:

「請注意:本節目含有可能不適合兒童觀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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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準確、持平及公正

適用於所有服務的一般原則

1. 新聞節目應就所報道的題材向觀眾提供理智而詳盡的闡述，令

他們可以得出自己的意見。持牌人應確保新聞的報道準確而且恰當地

持平。所謂持平，並不表示編輯人員需要辦棄查究精神，亦非要求以

相同篇幅報道新聞事件的每一方面，而是要公平客觀地報道每段新聞。

適用於不同類別服務的準則

平tJi!! J皂 11.& 平tJi!!收豆曹雪iJllfJ fj AliH

準確

lAo 持牌人必須盡一切合理努力，確保新聞、時事節目、財經節目、

個人意見節目、紀錄片、採用調查手法報道的節目、見童教育節目、

以醫療及健康為題材的節日，以及比賽節目內的真實資料準確無誤。

持平

-iff蔚If/I

20 持牌人必須確保新聞節目，或有關香港公共政策或備受香港公

眾關注而又具爭議的真實題材節目或有關前述議題的真實題材節目環

節，能夠恰當地持平(個人意見節目除外，有關該等節目的規定，另

見下文第 17段)。真實題材節目是指根據真實資料製作的非虛構節目，

例如新聞、時事節目、個人意見節目、紀錄片及採用調查手法報道的

節目。

30 所謂恰當地持平，是指節目或節目環節在報道不同的言論時，

必須以公正不偏的態度處理。討論備受公眾關注的問題時，節目應盡

量反映所有主要而又關乎宏旨的觀點，以便求取平衡。有關節目或節

目環節不應隱瞞事實而有所偏倚，或輕重倒置而誤導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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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恰當地持平，其中所謂「恰當」是指因應不同的題材和節目或

節目環節的類別，作恰當或適當的處理。恰當地持平，並非指每一方

的意見要佔用相等的節目或節目環節時間，或每一方的意見長短相

等，亦非要求節目或節目環節對每個富爭議的問題保持絕對中立。作

決定時，持牌人應以專業判斷為考慮標準。

5. 節目主持人應盡量鼓勵各方表達意見。在直播節目中，主持人

應提防參與討論者發表沒有事實根據的言論。有需要時，節目主持人

應盡量據其所知，糾正資料的謬誤。

在 -iff脖/胃丹 f/i1#5掙宇

6. 在單一個節目或節目環節內反映主要的對立意見，是理想的做

法，但不一定可行。有時由一系列多集組成的節目或節目環節可視作

一個完整的節目。有些情況，在個別節目或節目環節內只報道較片面

的意見亦可能是合適的做法。持牌人需要按個別情況運用編輯判斷

力。要在一段時間內做到持平，並不一定要在單一個節目或節目環節

內令各方都有機會表達意見。

著f/1fJ

7. 報道新聞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a) 恐怖突兀、駭人聽聞或令人驚恐的細節，如與所報道事實

無重要關係，應予略去。報道新聞應避免引起虛驚。

(b) 新聞報告所用的圖片，應該小心選擇，以確保公正，不應

誤導觀眾，或駭人聽聞。

(c) 評論與剖析，應與新聞報道清楚區分。

(d) 電視攝影隊的出現若激發某些人借意生事，新聞編輯和節

目製作人應盡一切努力，刪去該刻意「製造」的事件，又

或把實況原原本本報道。

(e) 報道如與事實不符，應盡快在發覺後更正，或在該節目完

結時或在下一節目開始時加以糾正。在某些情況下，可用

字幕作出更正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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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凡報道本地或國際新聞的真正新聞節日，不得接受贊助。

不得把廣告材料當作新聞播送，也不得把該等材料加入新

聞報告或新聞片內。

節目主持人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

8. 在本守則公布後三個月內，持牌人須自行制訂和設立一個機

制，讓新聞節目主持人及有關香港公共政策或備受香港公眾關注而又

具爭議的真實題材節目主持人，向持牌人披露是否有任何可能會導致

其節日出現公正或持平問題的商業協議、安排或理解(不論是否以書

面形式作出)存在。持牌人須運用其編輯判斷力，決定:

(a) 有關的節目主持人應否避免參與討論可能有利益衝突的事

宜;或

(b) 在節目材料播出時，應否向觀眾披露有相關的商業協議存

在。

持牌人必須受理所有公眾人士就其節目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所提出的

任何投訴。持牌人須把調查結果通知投訴人及廣管局，並把結果免費

供公眾查閱，例如在其網站內發布該等資料。第8段不適用於並非由持

牌人製作的外購節目或頻道。

公平

-1M痕跡

9. 持牌人有責任避免在真實題材節目中對個別人士或團體不公

平，尤其不可使用謬誤資料或歪曲事實。持牌人亦不應錯誤引導觀眾，

以致對節目提及的人士或團體不公平。

敢在主法正言案件

10. 報道摘錄自法庭審訊程序或是其他公共紀錄的內容，必須公正

而且真確，尤其是報道已經展開審訊程序的刑事案件，處理手法不得

有可能妨礙法庭進行公平審訊，而且應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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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對涉案事件預下判斷，尤其是對於被告是否有罪加以推斷;

(b) 議論案件的是非曲直或實情，以致可能妨礙有關司法程序;

(c) 評論被告的性情或品格;以及

(d) 播出可能有礙司法公正的評論或報道。

事件靈按

1 1. 在真實題材節目內播出的「事件重演J '應該標明是真實事件

重演，使觀眾不會誤把虛構的事物當作事實。

ff!j!!JJ

12. 若原定接受訪問的人士未能或不願意應邀參與其實題材節目，

則應在節目中以客觀的態度如實交待有關情況，並應小心謹慎，確保

不會歪曲他們的意見。

13. 預錄訪問經剪輯和縮短後，受訪者的意見不得遭到歪曲或曲解。

14. 持牌人不應把受訪者過往在錄影或錄音訪問中發表的意見，當

作是受訪者於廣播時所持的意見，以免歪曲其意見。有需要時應告訴

觀眾進行訪問的日期。

E摩即指F柯

15. 節目如會影響個別人士、公司或其他機構的聲譽，持牌人應特

別小心處理;應採取一切合理措施，確保本身已盡量公正和準確地報

道所有重要事實。

16. 當真實題材節目揭示有不公或不稱職的事件，或帶有損害個別

人士或機構的批評，受批評的一方應有適當機會及時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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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意見節目

17. r 個人意見節目」是指由主持人或有時候由個別參與節目人士

發表本身意見的節目。下列規定適用於所有有關香港公共政策或備受

香港公眾關注而又具爭議的個人意見節目:

(a) 個人意見節目開始時，須清楚說明節目的性質。例如以下

列字句作出宣布: r 本節目只反映節目主持人及/或個別

參與節目人士的個人意見。」

(b) 必須尊重事實，任何個人意見不應以虛假證據為依據。

(c) 節目應提供適當機會，以便其他人可以回應。

(d) 持牌人應注意，任何以系列形式播出的個人意見節日，皆

有需要盡量讓多方面意見得以表達。

IF平tJl!!雪屁幫1fffj 1Jll6

18. 除第 1段所列的一般原則外，這類電視節目服務並無其他特別條

文需要遵守。

Jlf!!JfHiH品曹雪ifl1fffjlli6

~香港一般公眾人士提棋的服務

19. 持牌人必須遵守上文第2至 17段的規定。

為酒店住客及其他特別畫體捏棋的J.li 藹

20. 除第 1段所列的一般原則外，這類電視節目服務並無其他特別規

定需要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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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章 私隱

平t品嘗fa J1.&本且'!J JbJ1 軍jJl iff f1JJ1iH

一般原則

1. 所有節目均應尊重個人私隱。節目材料的收集，或節日本身處

理有關人士的手法，皆可引起有關節目侵犯私隱的投訴。持牌人須確

保，節目是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章)的規定取得材

料。持牌人必須以合法及在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下屬公平的方法收集

材料，作廣播用途。

極度痛苦和悲傷的情景

2. 持牌人對極度沮喪或面對壓力的人士進行訪問、攝影或錄音

時，應小心處理任何可能令當事人添加憂慮或悲傷的情況。不應向極

度悲傷的人士施壓，逼他們接受訪問。一般來說，要得到死者家屬同

意方可報道喪禮。

訪問見童

3. 不應透過發問向見童套取他們對家事的意見，亦不應要求他們

就一些在他們判斷能力範圍以外的事情發表意見。

報道見童受性價2巴的罪行

4. 在報道兒童受性侵犯的罪行時，應避免透露該兒童的身分。

ff$且會是F蔚iff f1JJ1iH

5. 本章的規定不適用於這類電視節目服務。

}iff!!須gj輝雪iJliff f1JJ1iH

6. 持牌人必須遵守上文第1至 4段的規定。

36



第， ，章 間接宣傳

事館前E宇11!f 第 11 蒼

平t Jl!J J會 11.& 平t JI!J 1&II 16illNt § 1JIl6

節目內容與廣告材料的分野

1. 電視節目中的間接宣傳，是指在節目中無意間或蓄意地把節目

材料與廣告材料混合或加插廣告材料。原則上，廣告與節目應該清楚

分開。禁止間接宣傳的原因，是為了避免觀眾分不清他們所收看的是

節目，還是為電視台帶來收益的廣告。播放廣告材料時必須清楚表明

是廣告，以便觀眾自行評斷該等材料的重要性。

2. 一般來說，廣告材料只可在廣告商所購買的廣告時間播放。以

下情況則可例外:

(a) 在新聞或真實題材節目中，可能有必要提及某個廣告或播

放某個廣告的片段。不過，應適可而止，不可過分突出有

關材料;或

(b) 電視節目中可提及或使用廣告的片段，惟廣告的選擇及其

類別須配合節目的編輯需要。特別要留意的，是絕對不可

以受廣告報酬的影響而播出該等材料。

過分突出商品

3. 任何節目都不得過分突出屬於商業性質的產品、服務、商標、

牌子、標識，或與上述商業利益有關連的人士，以致造成等同廣告的

效果。凡提及上述物品或人士，必須基於節目的編輯需要，又或只是

以附帶形式出現。為免生疑問，本規則不適用於《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一廣告標準》第9章「贊助節目」第10段所允許的節目內的產品/服務

贊助。

在體育節目中出現的商業名稱

4. 體育節目可以提及商業名稱而不會視作過分突出商品論，但須

符合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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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 節目提及商業名稱:

(i) 冒在鳴謝直接為體育項目提供計時或其他特定資料

的實際技術服務供應商;或

(ii) 切合節日本身的編輯需要;或

(iii) 是持牌人購入的直播體育節目的原有部分;或

(i v) 是持牌人透過衛星轉播的體育節目的原有部分;

(bj 持牌人沒有因為播出該等商業名稱而獲得報酬或其他有值

代價，或當持牌人獲得報酬或其他有值代價時，<電視通

用業務守則一廣告標準》第9章內的贊助規則將會適用;

(cj 廣管局認為，該等商業名稱在節目出現，並不會干擾節目

的觀賞趣味或娛樂成分;以及

(dj 該等商業名稱與業務守則、牌照條件或香港法律訂明不可

作廣告宣傳的產品或服務無關。

IF平tJlb雪ifl6fffjlJlil§

5. 本章的規定不適用於這類電視節目服務。

!ifffJJHililN 星r iflNf fj lJIi l§

為香港一艦公眾人士捏俱的J.l1i藹

6. 持牌人必須遵守上文第1 至 4段的規定。

孟晶酒店住客及其他特別重體捏棋的服藉

7. 廣告材料應清楚表明是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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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章 其他節目事宜

平f;;JIb fB II~平f;;JIb I/PII 軍ifl Dfff11B 6

比賽

1. 不得要求參賽者為參加比賽而支付任何費用，包括以金錢或其

等值形式支付的費用。如得到廣管局事先批准，持牌人在舉辦慈善性

質比賽時可免遵守這項規定。

2. 在節目或廣告中的任何比賽，必須給予每個參賽者可以利用技

能或知識取勝的機會，而非單靠運氣勝出。

3. 比賽開始時，必須清楚詳盡宣布比賽的各項規則和條件，包括

舉行及截止日期。然後在每次宣布舉行比賽時，再清楚地作扼要說明。

比賽完結之後，應該盡快宣布優勝者名單。比賽的各項條件，必須符

合本港的法律。

4. 預先錄影的節日，假如有比賽項目在內，必須走出比賽的截止

日期，以便收看該節目的觀眾，有機會在截止日期之前參加。連續舉

行，但在收到正確答案後便立即結束的比賽，在比賽結束之時，持牌

人必須確保能立即宣布，以免觀眾繼續投寄已無獲獎機會的答案參

賽，平白浪費時間和金錢。

5. 假如節目有比賽項目在內，提及獎品的方式，不得造成等同廣

告的效果。比賽中可用聲音或畫面提及獎品或鳴謝送出獎品的單位，

但出現次數不可太過頻密，亦不可包含宣傳任何產品或服務的字眼。

6. 不得送出煙草產品作為比賽的獎品或禮物。不得單獨以飲用酒

類作為比賽的獎品或禮物。

摸摸新聞節目

7. 持牌人不應在節目或節目宣傳材料中模擬新聞節目，以免令觀

眾驚恐或誤導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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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節目

8. 持牌人必須遵守《電視通用業務守則一廣告標準》所載的贊

助節目標準。

選舉

9. 持牌人必須遵守選舉管理委員會就選舉而發出的所有規則和指

哥|。

節目開拍時間與節目過早播完

10. 己刪除。

節目調動

1 1. 節目的播映時間若與事前公布或出版的節目時間表不符，持牌

人應採取合理措施，通知觀眾有關節目調動。該等措施可以包括在受

影響節目的原定敵播時間，以及在該節目的觀眾對象可能會收看電視

的其他合適時間，在榮光幕上宣布有關節目調動的安排。對於自選影

像節目服務及外購作直接轉播的頻道，如廣管局認為其節目編排非持

牌人所能夠控制，則這項規定不適用。

11 A. 儘管《電視通用業務守則一廣告標準》第8章第 1段男有規定om

不可在節目內播放廣告材料或非節目類材料)，但如果節目有所調動，

無論有關的安排是否已經公布或刊登，持牌人都可在節目內以附加字

幕的形式宣布有關的調動安排。不過，持牌人必須遵守下列規則:

(a) 附加字幕不得干擾節目的觀賞趣味或娛樂成分。附加字幕

必須是無聲音的，並須大致顯示在電視獎幕的其中一條邊

沿;

(b) 附加字幕的內容只限於受影響節目的名稱、調動的播映日

期/時間、有關的節目分類標誌(如有的話)，以及播放頻

道。為免生疑問，附加字幕不得包括任何廣告材料，或提

及受影響節目的贊助商，除非贊助商的名稱及其商號/行

業/牌子/產品/服務的名稱已是節目名稱的一部分;

(c) 若節目調動宣布涉及只適合/只供/只限成年人觀看的節

目，則此類宣布不得在以見童為對象的節目內播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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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至於在外購作直接轉播的節目或頻道中出現的有關節目調

動宣布，持牌人須在採取一切合理措施及切實可行的範圍

內將偏差減至最低的情況下，方可作出偏離任何上述 (a)至

(c)段的規則的有關安排。

節目環節的時限

12. 在若是會!E貨車f ii!JlKIJ fj JJ/i8播放的戲劇或影片(註1) ，每個節目環節

的持續時間，不論是在節目本身兩個間斷時間之間，或在兩個節目相

隔時間與節目本身間斷時間之間，不得少於7分鐘。為了使節目更加可

觀而且能以較佳方式播出，持牌人播放下列節目時，可免遵守這項規

定:

(a) 持牌人在1988年 12月之前製作的戲劇或影片;以及

(b) 本身附有廣告時段的外購戲劇或影片。

13. 已刪除。

14. 縱使第 12段有所規定，廣管局可更改以上任何時限，以便節目

更為可觀，而且能以較佳方式播出。

節目內的非節目類材料

14A. 儘管《電視通用業務守則一廣告標準》第8章第 1段另有規定(即不可

在節目內播放廣告材料或非節目類材料)，但持牌人可於節目內以附加形式

在獎幕上顯示非節目類材料，以提供本地日期、時間和天氣資訊及在緊急情

況下關乎公眾利益的資訊。不過，附加的資訊必須是無聲音的，並須大致顯

示在電視獎幕的其中一條邊沿，以及不得干擾節目的觀賞趣味或娛樂成分。

至於在外購作直接轉播的節目或頻道中出現的上述非節目類材料，持牌人須

在採取一切合理措施及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將偏差減至最低的情況下，方可作

出偏離任何上述規則的有關安排。

宣傳節目

15. 已刪除。

位1) 就第 12 段而言， r 戲劇」包括劇集、連續劇、動畫片、實況戲劇、舞台劇

及電視電影，而「影片」則包括供戲院放映或發行而製作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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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目內以附加字幕形式為節目作宣傳

的A. 儘管《電視通用業務守則一廣告標準》第 8章第 1段另有規定(即不可

在節目內播放廣告材料或非節目類材料) ，但持牌人可於節目內以附加字幕

的形式為節目作宣傳( r 節目內的宣傳 J ) ，但必須符合下列規定:

(a) 附加字幕必須是無聲音的，並須大致顯示在電視榮幕的其中一

條邊沿，以及不得過度分散觀眾的注意力和干擾節目的觀賞趣

味或娛樂成分;

(b) 在每個節目環節或沒有中斷的節目內，附加字幕每7分鐘不

得出現多於一次，而每次展示的時間不得超過10秒。至於為

時少於7分鍾的節目環節或迷你節日，附加字幕只可在每個節

目環節或迷你節目內出現一次，而每次展示的時間不得超過5

秒;

(c) 附加的「節目內的宣傳」不得在新聞節目及以見童為對象的節

目或頻道內播放;

(d) r 節目內的宣傳」不得與任何「節目內的贊助識別」同時播放，

根據《電視適用業務守則一廣告標準》第9章第SA至 9段拉准的

「節目內的宣傳」本身的贊助識別除外;

(e) 在每個節目環節或沒有中斷的節目內，榮幕上的附加字幕

不得拆分為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時間播放;

(沈j 附加字幕必須以清晰易讀的字體顯示;

(g) 附加字幕的內容只限於所宣傳節目的名稱及其他必需的資

料(包括播放日期、時間、頻道及適當的節目分類標誌)。附

加字幕不得包括任何廣告材料或提及所宣傳節目的贊助

商，除非贊助商的名稱及其商號/行業/牌子/產品/服

務的名稱已是節目名稱的一部分;

(h) 在供合家欣賞或一般觀賞的節目內播放的「節目內的宣傳J '

不得含有見童不宜的材料。若「節目內的宣傳」涉及只適合/

只供/只限成年觀眾收看的節日，則此類宣傳只限在同一節目

分類的節目中播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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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至於在外購作直接轉播的節目或頻道中出現的「節目內的

宣傳 J '持牌人須在採取一切合理措施及切實可行的範圍

內將偏差減至最低的情況下，方可作出偏離任何上述(a)

至 (h)段的規則的有關安排。

If平t:J;fb 軍/fl1fffJlJIjf§

比賽

16. 比賽若是為電視節目舉辦或是屬於電視節目的一部分，持牌人

應遵守接收國家及地區有關當局所訂定的法例及節目標準。

節目贊助

17. 持牌人必須遵守上文第8段的規定。

Jf{ft!JfH#i1ff星r /fl1ff fJ JJIlf§

為香港一般公軍人士捏棋的 JIll 蕃

18. 持牌人必須遵守上文第1至 11 A 、 14A及 15A段的規定。

為酒店住客及其他特別重體捏棋的JIll 轄

19. 持牌人必須遵守上文第1 至 9 、 11 A 、 14A及 15A段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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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類型的定義

就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而言，持牌人必須播出以下不同

類型的節目。這些節目的定義如下:

文化藝衛節目

「文化藝術節目」是指推動和促進以下項目的發展和欣賞的節目:

(a) 文學藝術、表演藝術或視覺藝術;或

(b) 其他具文化價值的題材或活動。

兒童節目

「兒童節目」是指:

(a) 特別為 15歲或以下不同年齡組別兒童而設的節目;

(b) 滿足見童的特別需要的節目;

(c) 容易為兒童明白或欣賞的節目;以及

(d) 有助兒童在社交、情緒、智力或身體方面發展的節目。

時事節目

「時事節目」是指專事報道與香港息息相關的社會、經濟或政治議題

的節目或節目環節，詳盡分析或討論最近發生的大事或節目播放時仍

在進展中的新聞題材。

紀錄片

「紀錄片」是指以根據事實及提供資料的手法，表達政治、社會或歷

史事件或情況的節日，內容經常包含旁白及/或戲劇重演的其實新聞

影片，但不包括風光旅遊紀錄片及時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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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節目

「長者節目」是指照顧 60歲以上人士在健康知識、特殊資訊或康樂方

面的需要的節目。

年青人節目

「年青人節目」是指提供幫助予 16至 24歲年青人而達至以下目標的節

目

(a) 發展他們的潛能或建立其正確的社會價值觀;

(b) 促使年青人達到最佳的身體或精神健康狀況;

(c) 使年青人獲得關於青少年服務的資料及指引，包括家庭、

健康、福利教育、就業、體育或康樂服務;

(d) 促使他們認識和尊重不同的文化、人權或法治;

(e) 促使他們熱愛和尊重生命、藝術、科學、大自然或理性的

判斷;

(五j 促使他們關心環境保護;或

(g) 鼓勵他們參與社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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